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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背景
（一）医疗机构基本情况
平罗县内共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218家，其中个体诊所76家；平罗县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共有一线执法人员8人，其中医疗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仅有2人，医疗卫生监督工作存在监管任务重、监督力量薄弱的双重困难。 
（二）实施目的及必要性    
电子监控系统的应用能使卫生健康执法部门随时随地、直观便捷地查看个体诊疗场所的诊疗状况，及时发现、改进诊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规范行为。通过对部分个体诊所现场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进行监控，增强个体诊所依法执业意识，提高卫生执法人员对医疗服务质量及执业行为的监管效率，起到对部分个体诊所的监督和震慑作用，有效推进个体诊所依法执业。
二、制定依据
平罗县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作为全区第一批卫生监督机构规范化建设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49条规定：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进信息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和医学教育中的应用支持探索发展医疗卫生服务新模式、新业态；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和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规范化卫生计生监督机构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宁卫计发〔2018〕179号)、《基层卫生监督机构规范化建设指南》（中国卫生监督协会团体标准T/WSJD49-2024）：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推进“互联网+卫生监督执法”的相关要求，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掌握情况，将近5年来在卫生监督执法检查中存在执业行为不规范的个体诊所纳入安装对象予以安装远程监控。
三、制定过程
2024年5月29日，根据平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呈报《关于拟在个体诊所安装远程监控的请示》（平疾控发〔2024〕100号），经平罗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扩大）会议研究，同意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下同）开展个体诊所卫生监督远程监控项目试点工作。县疾控中心于2024年7月26日组织召开了个体诊所“互联网+医疗监管”启动动员会，向负责人说明了安装远程监控的目的、意义、依据、双方责任，与试点诊所负责人签订了《个体诊所远程监控系统安装协议书》。2025年9月，平罗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县疾控中心重新修订了《平罗县部分个体诊所远程监控系统安装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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